
1. 参展资格认定：

参展申请者必须为中国境内大陆地区合法注册公司，同时，参展产品必须为中国境内大陆地区生

产的产品。

2. 参展流程：

● 参展商通过官网在线填写《参展申请表》。

● 主办单位分配展位后，将展位确认资料发送至参展商注册的电子邮箱。

● 参展商在《展位合同》上指定的时间内确认回复和付款，展位正式予以保留。

● 主办单位为参展商邮寄展位费发票。

● 参展商预定各项服务。

● 参展商报到 — 进馆布展 — 开展。

3. 展位确认及付款：

● 参展商在合同付款截止日期内付清展位费后，展位正式予以确认保留，若在展位合同要求的

汇款截止日期之后，主办单位没有收到参展费，该参展商将被视为退出参展，主办单位有权

将该展位重新分配。

● 在主办单位为参展商分配展位后，如展位经参展商确认并付款，无论参展商以任何原因取消

参展，主办方都将保留其全额展位费，展位费不予退回或延转下届使用，并将展位重新分配。

● 在特定情况下，主办单位保留重新分配展位、改变展位布局和改变展位标准尺寸的权力，参

展商不得因上述变更为由取消合同或索取赔偿。

4. 知识产权保护条例：

为了保护展览会中外参展商的合法权益，所展示的样品均应明确其知识产权，参展商必须遵守中

国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和法规，并遵守中国参加的相关国际知识产

权协议的规定。如有侵权或假冒的产品，主办单位有权撤销该参展商的展品并停止其展出。

5. 参展条例：

● 参展商获得在主办单位展会展出及使用展览摊位的授权仅属主办单位单独所有，不得将有关

权利转让、转授、分包或以任何其它方式与第三者共享。如参展商被发现以转让、转授、分

包或以任何其它方式与第三者共享展览摊位或展位，则该参展商必须立刻退出展会，并拆除

展位及撤走展品，任何一方由此遭受的一切后果及经济损失均由转让展位使用权的参展商或

展位承租者承担。



● 展会期间，严禁参展商在展览场地进行公开拍卖或零售行为。如有违反，主办单位有权采取

封闭展位，封存零售物品和禁止该展位人员继续进入展馆等措施。参展商因此造成的任何全

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展位费)均由该参展商自行承担。

● 参展商不得展出与展会主题无关的展品。展会主办方有权禁止与展会不相关的展品展出，并

有权采取封闭展位、封存不相关展品和禁止该展位人员继续进入展馆等措施。因展出不相关

展品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展位费）均由该参展商承担。

● 参展商只可在其展台派发宣传品，不得在展览场地内任何其它地方进行广告宣传、示范或招

揽生意；展品及广告牌不得放在其展台范围以外。

● 各参展企业展位楣板文字（中英文）的原始资料来源于各企业参展申报资料。标准展位的楣

板由大会统一制作，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覆盖，更改。如确需修改或重新制作请上报各馆主场

搭建商，由主办单位核实同意后由大会统一安排更改。如发现参展商有擅自修改展位楣板的

行为，主办方将有权对该展位进行统一整改。

● 展会期间，所有展位内的音响设备必须进行无声播放。

● 展会期间，禁止任何形式的动态走秀表演。

● 展览会谢绝18岁以下人士入场，请提醒您的客户，不要携带18岁以下人士入场。

● 如根据消防要求需要现场购买相应消防设施，参展商或其搭建商应主动配合，相关设施费用

均由参展商或其搭建商承担。

6.不可抗力免责

如遇不可抗力，导致展会无法举办，则主办单位无需对参展商或观众承担任何责任。参展商已缴

展位费将延期至下一届yarnexpo系列展会使用。

7. 此《参展申请表》经参展单位在线确认后生效。并将与展位合同中的“参展条款”共同构成

本“参展条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 本条例解释权归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9. 凡因本条例引起的或本条例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

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